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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第九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五十二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方平議員 ,  BBS, JP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羅競成議員 ,  MH (副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笑文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四時正  

張慧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十三分  

周奕希議員 ,  BBS, JP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零四分  

朱麗玲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何少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許祺祥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林翠玲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林立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林紹輝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六時三十分  

劉美璐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六時四十五分  

李志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志成議員  下午二時五十九分  會議結束  

梁錦威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六時零九分  

梁國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梁子穎議員  下午五時十二分  會議結束  

梁偉文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二十二分  

梁耀忠議員  下午四時十七分  下午五時五十分  

盧慧蘭議員  下午四時二十一分  會議結束  

麥美娟議員 ,  JP 會議開始  下午三時十八分  

吳劍昇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三十二分  

潘志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小屏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下午二時三十四分  會議結束  

鄧淑明議員 ,  JP 會議開始  下午四時三十二分  

曾梓筠議員  下午三時零二分  會議結束  

徐曉杰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零一分  



徐生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尹兆堅議員  下午二時四十分  下午五時二十八分  

黃炳權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耀聰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潤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楊何蓓茵女士 ,  JP 運輸署署長   

陸永昌先生  運輸署署理助理署長 /新界  

何廣鏗先生  運輸署高級工程師 /葵青   

阮康誠先生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 /新界西南   

梁肇輝博士 ,  JP 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沈振雄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梁祖明先生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葵涌及青衣  

葉永祥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 /新界西 2(新界西 ) 

鄭偉傑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葵青區環境衞生總監  

黃建華先生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指揮官  

馬慶國先生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何偉廉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葵涌 ) 

張盧碧玉女士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葵涌 ) 

歐麗萍女士  地政總署署理地政專員 /荃灣葵青 (荃灣葵青地    

政處 )       

林熾輝先生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 /地政 (荃灣葵青地政處 ) 

廖佩嬅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康樂事務經理  

林定楓先生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  

羅應祺先生 ,  JP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胡天祐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梁啟新先生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李思敏女士 (助理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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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葵青區議會第九十一次會議。  

 

通過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葵青區議會第十六次特別會議及二

零一四年七月十日葵青區議會第九十次會議記錄            

 

2. 譚惠珍議員動議通過上述會議記錄，李志強議員和議，

會議記錄獲區議會一致通過。  

 

與部門首長會面  

 

運輸署署長到訪葵青區議會  

 

3. 主席歡迎運輸署署長楊何蓓茵女士、署理助理署長 /新

界陸永昌先生、高級工程師 /葵青何廣鏗先生及總運輸主任 /新

界西南阮康誠先生出席會議。  

 

4. 陸永昌先生以投影片介紹運輸署的工作。  

 

5. 黃耀聰議員表示，隨着荔景山一帶的發展，包括浩景

臺、政府宿舍、下葵涌診所等，該處人口不斷增加，惟交通服

務嚴重不足，主要問題及建議包括下列各項：  

 

(i) 多條巴士路線包括 30 號、45 號、46 號及 265M 號線長

期出現脫班，比率超過 5%，甚至高達 10%。很多居民

都反映每天需候車 30 至 60 分鐘才可登車。  

 

(ii)  綠色專線小巴 91、 91A 及 90M 號線途經麗瑤邨，惟服

務不足，居民在繁忙時間根本無法乘搭。  

 

(iii)  建議提供專線小巴轉乘服務，以短途路線接駁長途路

線，從而紓緩服務不足的情況。  

 

(iv)  荔景港鐵站至浩景臺的交通服務不足，以致每晚均出現

輪候小巴的人龍。  

 

(v) 要求九巴公司於荔景山加設分段收費，以疏導等候專線

小巴人潮。  

 

(vi)  就麗祖路至華瑤路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的工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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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他建議延長行人通道到荔景港鐵站，以紓緩荔景山

一帶的交通需求。  

 

(vii)  請該署定期與居民會面，以聽取居民的意見。  

 

6. 譚惠珍議員的意見如下：  

 

(i) 感謝該署在青衣城附近覓地加設了 28 個電單車泊車

位。  

 

(ii)  巴士路線重組後， 44 號線由長沙灣回程至長安邨的服

務不足，冀可改善。  

 

(iii)  巴士 E32 號線早上的班次嚴重不足，乘客甚多，駛至長

安邨時已沒有座位，故要求增加班次。  

 

7. 李志強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在巴士重組計劃前，他曾在開學前後進行兩次巴士服務

調查，發現服務較以往的差。以青衣西南 10 條主要路

線為例，在繁忙及非繁忙時段誤班率超過 40%，巴士公

司指因人手及車輛不足等原因所致。他認為重組計劃會

令巴士服務質素會更差。該署應先了解情況，才落實計

劃。  

 

(ii)  青衣現時人口為 22 萬，卻沒有一條直達口岸的巴士路

線。現時有一巴士公司營辦由荃灣至皇崗口岸的路線，

該公司表示願意延長路線至青衣，惟該署卻以早年與業

界的協議為由而拒絕申請。他請署長加以檢討。  

 

8. 麥美娟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她請該署與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磋商，改善機場對

外的交通。交通服務不足，不僅對旅客構成不便，亦影

響在機場上班的市民，尤其不少機場員工是大嶼山以外

的居民。  

 

(ii)  該署以口岸地方不足為由，而不加開過境巴士路線。然

而，如果該署認為地區有需求，便應尋覓地方以供加設

服務。另如果因與業界的協議而須限制牌照數量，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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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提供公營服務。  

 

9. 劉美璐議員表示，葵盛圍範圍大，人口多，但交通配套

不足。學期初期間，她於三個小巴站進行的小巴服務調查。發

現於早上七時至九時期間，由葵盛西邨第一座的總站開出的 50

班小巴均是滿座。另亦發現小巴駛至葵盛西下邨時只剩 15 架

次。這顯示小巴並沒有按原定路線行駛。於進行調查當日，有

不少家長向她投訴，指服務不足導致小朋友未能依時上學。多

年來，居民一直向該署及營辦商反映，惟情況未有改善。該署

曾指這是車長不足所致。她指小巴營辦商多次上調車費，惟並

沒有調整車長薪金。另她建議在葵盛圍合適的地方加設小巴總

站及小巴路線。  

 

10. 潘志成議員的意見如下：  

 

(i) 為了配合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政策，政府應提供誘因吸

引市民選用鐵路，例如提供巴士 /小巴轉乘港鐵優惠。  

 

(ii)  該署已停發非專營巴士牌照一段時間，市場上牌照價格

高企，以致邨巴及校巴服務供不應求。該署應作檢討。  

 

(iii)  隨着政府於青衣徵收土地興建基建設施，汽車及電單車

停泊位遭削減，其供應實不能滿足需求。  

 

(iv)  建議巴士公司引入技術，在巴士站顯示有關巴士位置的

資料，方便候車乘客。  

 

11. 梁偉文議員的意見如下：  

 

(i) 青康路行人天橋 (編號：NF125)地面沒有過路設施，市民

因而需要繞路且上落樓梯及斜路，才可橫過馬路，對長

者及傷健人士甚為不便。他曾請該署的職員到現場視

察，惟其指行人天橋的容量足夠應付人流。他指鄰近 200

米均沒有過路設施，故要求該署加以考慮。  

 

(ii)  請該署於青康路及涌美路一帶覓地增設電單車停泊位。  

 

12. 朱麗玲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她曾多次要求於華荔邨增設電單車停泊位，惟在物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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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因鄰近屋苑反對而擱置計劃。她請該署積極物色

可行地方，以便利華荔邨居民。  

 

(ii)  她指因校巴的牌照不足，以致部分學校未能接載不同地

區的學童上學。另她希望 6D 號巴士線可由美孚延長至

荔枝角巴士總站。  

 

(iii)  她請署長關注荔景山路一帶的交通問題，包括巴士嚴重

脫班及居民未能在中途站乘搭專線小巴的情況。  

 

(iv)  九華徑長坑村位置偏僻，自一白牌車停駛後，已沒有其

他公共交通服務覆蓋。村民多為長者，出入須至少步行

20 分鐘才可乘搭交通工具。因此，請署長考慮可否提供

特別的交通工具協助村民。  

 

13. 林翠玲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她曾與多名議員於上班時間到現場視察 E32 號線的服

務。在視察的一個小時內，途經長安邨車站的巴士中，

最多只有 9 個空座位，大部分只有 1 至 2 個。她請該署

考慮加密上班時間的班次。  

 

(ii)  青衣沒有通往口岸的跨境巴士路線，請該署考慮居民的

需求。  

 

(iii)  該署已於 2005 年後停發校巴營運牌照，以致牌照出現

炒賣情況，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日益嚴重。她建議該署

提供誘因，吸引更多人經營校巴，例如提供聘請褓姆津

貼及將校巴車費納入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另外，業界亦

面對缺乏空間停泊校巴。  

 

14. 黃炳權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大窩口道大廈街德士古道交匯處有很多行人胡亂橫過

馬路，險象橫生。以他的觀察所得，下列原因促使這個

情況：(a)該處馬路旁的欄杆有缺口；(b)該處有一組行人

過路燈的綠燈時間過短；及 (c)該處有三組交通燈的協調

欠佳，以致出現同一時間均為紅燈的情況，令市民可乘

機橫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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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窩口道入口處，違例泊車情況嚴重，行人過路視線因

而受阻。另商鋪阻街情況嚴重，令行人道變窄。雖然店

舖阻街的執法不屬運輸署的管轄範圍，惟其有責任確保

行人道暢通無阻。就此，他建議擴闊該行人路。  

 

15. 徐生雄議員的意見如下：  

 

(i) 現時葵涌居民須先到荃灣或沙田，才可乘搭跨境巴士，

這對居民甚為不便，故要求加設由東北葵至口岸的巴士

路線。考慮到九巴公司於東北葵已設有巴士站，故他建

議容許九巴公司於假日開設至口岸的特別班次。  

 

(ii)  請該署考慮制訂法例促進市民踏單車的安全，例如，在

晚上踏單車時需開車頭燈、穿着反光衣等。  

 

16. 吳劍昇議員的意見如下：  

 

(i) 葵聯邨處於葵盛東及西邨中間，由這兩個屋邨開出的公

共交通路線，皆會途經葵聯邨。惟在繁忙時間內，居民

根本無法在葵聯邨登車。該署須關注該區一帶的交通問

題。如果葵盛圍至興盛路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能夠落

成，將有助改善該處一帶的交通。  

 

(ii)  近年葵聯路交通意外頻生，多次涉及小童胡亂橫過馬

路。他建議於該處加設交通燈，以控制車速，提供一個

安全橫過馬路的途徑。  

 

(iii)  葵聯邨有很多居民須到南九龍工作，惟現時巴士服務只

覆蓋至大角咀。雖然居民可選乘港鐵，但該地段較為偏

僻，晚上步行至港鐵站亦較危險。  

 

(iv)  該署最近重開葵芳港鐵站附近一交通燈，以便利長者及

傷健人士橫過馬路。然而，該署應重新計算燈號的時

間，以疏導人潮及避免阻礙行車。  

 

(v) 葵芳圍人多車多，故建議將其中一段路劃為雙黃線，以

免妨礙主道路的行車。  

 

(vi)  葵芳圍一帶加設了一些行人過路位，惟有不少貨車停泊

於該等地方以上落貨，阻礙行人過路。現時法例上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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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過路處施加限制，故他建議該署考慮就過路處制定

等同雙黃線的限制。  

 

17. 梁國華議員的意見如下：  

 

(i) 綠色專線小巴脫班問題嚴重，且服務質素欠佳。以石籬

邨為例，由於現時只有一條巴士路線覆蓋，居民出入須

依靠專線小巴。 410 號線經常脫班，另 406 號線營辦商

亦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取消分段收費。此外，市場上亦

有不少炒賣小巴牌照圖利的情況。因此，他認為該署應

檢討現行對小巴營辦商的監管及發牌制度。  

 

(ii)  石籬邨居民於 2004 年開始爭取一條由葵涌東北葵至觀

塘的巴士路線，至 2007 年，終於有一班次於早上開出。

及後應市民的需求，才增至早上 9 班，晚上回程 3 班。

他以這條巴士線為例子，指出該署並沒有就居民的交通

需要作好規劃，至居民怨聲載道，才逐一改善，然而服

務仍然不足。  

 

(iii)  他質疑運輸署與房屋署的協作，有否在建屋時作完善的

交通規劃。他指自 2007 年，石籬邨有三幢公屋落成，

惟巴士服務並沒有適時增加。  

 

18. 林紹輝議員的意見如下：  

 

(i) 自石排街改善工程完成及啟用後，石籬邨一帶交通每日

均出現擠塞情況，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他請署長親臨視

察情況。  

 

(ii)  政府在發展石怡樓及石偉樓時，曾承諾增加巴士服務。

然而，現時服務仍不足夠， 35A 及 40P 號線服務不足，

他曾要求九巴將 40P 號線轉為全日制來回，以疏導 38

及 42C 號線的需求，惟巴士公司並沒有加以考慮。  

 

(iii)  東北葵依山而建，一帶交通配套不足。就金山郊野公園

附近興建公屋的計劃，在現有的交通配套下，實不可

行。他曾提交東北葵鐵路支線計劃予運輸及房屋局 (運

房局 )，惟該局一直未有回應。  

 

19. 林立志議員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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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港鐵的載客量已飽和，若以歐美每平方米站立六人的標

準計算，西鐵、荃灣線及東涌線於繁忙時段的載客量已

分別達 99%、 98%及 84%，而訊號系統提升需待 2018

至 2022 年才完成。在訊號系統未優化前，實在無法應

付未來四條新鐵路的額外人潮。  

 

(ii)  除了一些特別路線外，區內其他巴士路線均出現持續多

年脫班情況，且日趨嚴重。他另指運輸署應檢視脫班及

誤班的定義。  

 

(iii)  就政府近年「見縫插針」式建屋的做法，運輸署應做好

把關工作，確保交通配套足夠才予以支持。他請該署留

意擬議於 409 號小巴總站用地的建屋計劃。  

 

20. 許祺祥議員的意見如下：  

 

(i) 他讚賞運輸署前線員工，惟有些事宜須高層給予支持。  

 

(ii)  港鐵載客量飽和及事故頻繁的問題影響民生。在以鐵路

為主幹的運輸政策下，該署須正視這個情況。  

 

(iii)  政府雖指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

劃（二元乘車計劃）將於來年第一季擴展至綠色小巴，

惟據他理解，葵青區的營辦商根本無法如期推行。  

 

(iv)  有關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班次不足的問題，他認為是由

於經常出現脫班情況所致，故該署應加以檢視。就西葵

涌而言，他請該署交代 33A 號巴士線及 89 號專線小巴

線經常脫班的原因。  

 

(v) 在大窩口港鐵站外的天橋加建雙扶手電梯，經爭取多年

終於獲批，惟工程需時五年，並不合理。  

 

21. 周奕希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多謝該署於聯接街進行行人過路設施的改善工程。然

而，只靠影線限制行車路線以減慢車速，安全系數仍不

足。另外，車輛由聯接街駛出荔景山路仍具危險性，該

署應聘請顧問公司重新設計該處一帶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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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署多年來既沒有檢視非專營巴士及小巴的發牌制

度，亦沒有發出牌照，以致出現炒賣情況，繼而影響民

生。他請署長關注這個問題。  

 

22. 黃潤達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區內巴士脫班情況嚴重且服務不足，但巴士公司仍推行

重組計劃，削減巴士服務。在巴士公司仍有盈利的情況

下，他認為其無須急於推行計劃，反而從削減服務以外

的角度實施不同的方案。  

 

(ii)  巴士脫班往往是因為交通擠塞引致，以 33A 號線為例，

該路線時常在旺角遇到擠塞。因此，該署亦應及早就市

區的重組計劃與本區議會商討。  

 

(iii)  建議於美孚發展轉乘站，這可令巴士重組計劃更有效推

行。  

 

(iv)  尖山隧道現時的行車量並不高，他建議該署安排更多巴

士路線行經該處，以疏導城門隧道的流量。  

 

23. 梁錦威議員的意見如下：  

 

(i) 考慮到鐵路載客量飽和及事故頻仍的情況，他認為應重

新檢討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政策，並應發展巴士服務。  

 

(ii)  建議於巴士上設置衞星追踪系統，方便乘客知悉路面情

況，同時亦有助監察巴士及小巴服務。  

 

(iii)  雖然房屋署及運輸署現均屬運房局，惟兩個部門的協調

有待改善。以最近房屋署建議興建房屋項目為例，雖然

區內人口上升，但運輸署卻推行巴士重組計劃，削減巴

士服務。  

 

(iv)  除了 33A 號巴士線外，40X 號線亦會削減班次。40X 號

線更在沒有理據支持下遭削減，實難以令市民接受。  

 

(v) 隨着政府逐步收回以短期租約租出的土地，區內露天停

車場減少。惟葵青區鄰近貨櫃碼頭，區內沒有足夠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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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停泊位。  

 

24. 周偉雄議員的意見如下：  

 

(i) 葵盛圍一帶的居民依靠巴士及綠色專線小巴服務作交

通工具，惟服務一直不足，尤其在葵聯邨新公屋落成

後。他日前曾與運輸署的職員進行實地視察。小巴客滿

的情況十分嚴重，不少居民根本無法上車。該署及房屋

署曾承諾在葵聯邨入伙後加強公共交通服務，惟至今仍

未兌現。  

 

(ii)  請該署成立專責工作小組，就葵盛圍整體路面設計及公

共交通服務作重新規劃。雖然期間有一些小修小補的改

善建議，惟整體交通情況未有改善。  

 

(iii)  上屆政府曾於 2009 年推行上坡電梯工程，興建上坡地

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當中排第五項及十

七項工程，即分別為葵盛圍至興盛路升降機及行人通道

系統及興盛路至大窩口道升降機及行人通道系統，至今

仍沒有進展。路政署曾指因運輸署仍未就工程計劃予以

推薦，故其未能展開工作。他敦促該署加快工作。  

 

25. 陳笑文議員表示，本應藉署長到訪的機會討論一些全港

性的政策事宜。然而，議員則集中表達區內的個別交通情況，

原因是在過往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議員的訴求一直未得

到回應。  

 

26. 羅競成副主席表示，香港物流業已式微，與其投放資源

在貨櫃碼頭區迴旋處的改善工程，不如着重其他地點的工作，

例如：  

 

(i) 德士古道青衣北橋迴旋處於繁忙時段經常塞車。隨着青

衣及大嶼山新屋苑相繼入伙，情況會更甚。他建議開闢

九龍入青衣的路段，令車輛可直接駛往青衣。另外，德

士古道天橋仍留有缺口，該署亦可加以善用，引導車輛

由沙咀道經天橋至青衣。這兩個方法均可減少使用該迴

旋處的車流量。  

 

(ii)  青衣鄉事會路轉向工廠區的迴旋處亦經常擠塞。該地帶

已由工廠區轉為工貿區，亦曾有發展商申請轉為酒店，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www.info.gov.hk%2Fgia%2Fgeneral%2F201404%2F16%2FP201404160481.htm&ei=1AcbVLLeEI7j8AXwj4KgAw&usg=AFQjCNEdHgp1SI4r-n2AT_fqQvIxfUA4VA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www.info.gov.hk%2Fgia%2Fgeneral%2F201404%2F16%2FP201404160481.htm&ei=1AcbVLLeEI7j8AXwj4KgAw&usg=AFQjCNEdHgp1SI4r-n2AT_fqQvIxfUA4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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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獲批，否則車流量會更高。  

 

27. 徐曉杰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巴士在公共運輸上佔有一個重要角色。他建議參考新加

坡的做法，在巴士站旁劃設專區，讓離站巴士優先使用

路面，以免巴士受其他車輛阻擋，從而令行車更為快捷

暢順。  

 

(ii)  建議九巴統一回程路線分段收費。舉例來說，42A 號線

經常出現爆滿情況，雖有其他巴士路線 (如 41 號線 )經

美孚長沙灣道返回青衣，但由於前者收費較便宜，乘搭

的市民遠較後者多。  

 

(iii)  建議將 948 號巴士線改為全日行駛路線。  

 

28. 張慧晶議員的意見如下：  

 

(i) 41A 號及 44 號巴士線重組後， 41A 號線的行車時間縮

短了 17 分鐘，便利了市民。然而，為了配合 41A 號線

的重組， 44 號的路線相應延長。對一向乘搭 41A 號線

因而須轉搭 44 號的乘客來說，乘車時間則會延長。因

此，為了減少對原本乘搭 41A 號線頭班車的乘客的影

響，必須提前 44 號頭班車的開出時間。另外，44 號線

現由青衣邨巴士總站出發，然後在青衣島行車十數分鐘

至長發邨，再經北橋出九龍。她認為巴士其實不一定須

經北橋出九龍，反之，該署在訂出路線時應以行車快捷

為考慮。  

 

(ii)  E32 號巴士線只會在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途經

翠怡花園，不能便利上班的居民，故請該署及九巴解決

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29. 楊何蓓茵女士回應如下：  

 

(i) 巴士脫班的原因眾多，有些是非巴士公司可控制的，例

如交通意外、道路擠塞等。在巴士公司可控制的原因當

中，車長不足的比重較大。巴士公司已就這個問題作出

深入研究，包括了解車長離職的原因。由於巴士車長必

須持有相關的駕駛執照，才可投入服務，因此運輸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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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安排特定的考牌主任人手處理巴士車長考牌事

宜，而現時的情況已有所改善。運輸署會繼續留意巴士

公司的人手情況。  

 

(ii)  另外一個導致巴士脫班的主因是道路擠塞。近年私家車

數量倍增，加劇路面擠塞的情況。有見及此，運房局已

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成立專責工作小組探討紓緩擠塞

的短、中期措施，並計劃在本年底向政府提交報告。期

望措施對整體交通情況，包括巴士服務，有所幫助。  

 

(iii)  申訴專員公署已於今年一月就運輸署對專營巴士行車

班次的監察機制發表調查報告，當中建議該署檢討脫班

的定義，考慮按不同時段分別計算巴士脫班的情況。運

輸署已就有關建議作出跟進且制定新機制，可望於

2015 年初實行。運輸署亦接納公署建議須密切監察巴

士班次延誤的情況，會相應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iv)  有關議員提及區內個別巴士路線服務的情況，該署會於

會後以書面回覆。  

 

(v) 運輸署留意到機場員工上班的交通需求，並於去年已開

始與機管局等就機場員工交通需求作出探討。發展局轄

下的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亦有收到這方面的意見。運

輸署知悉 E32 號巴士線服務飽和的情況，並會與營辦

商商討加強服務的可行性。  

 

(vi)  運輸署約十年前批准了六條定班定點的過境巴士路

線，由落馬洲口岸直達香港六個地點，這些地點都是方

便過境巴士乘客的地方。而過境巴士途中會於高速公路

行駛，路線較為直接有效率。如果當中的荃灣線改經葵

涌及青衣，這會影響其服務的穩定性，故必須審慎考

慮。至於增設過境巴士線通往各邊境口岸的訴求，由於

道路容量有限，如有過多的巴士流量，便會影響行車時

間及服務穩定性。此外，落馬洲支線口岸最初的設計只

為提供鐵路服務，及後在立法會議員的要求下，政府才

於該處有限的空間加建公共運輸交滙處，故已經沒有空

間作擴展。與此同時，行經該處的車輛噪音水平亦受到

環保限制，因此不能於該處增加車流。另深圳灣口岸的

土地亦相當緊絀，故已沒有空間供加設額外的巴士線

路。考慮到上述情況，運輸署只會在一些地點提供過境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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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服務，其他地區的居民可以使用合適的交通工具到

這些地點轉乘過境巴士來往口岸，這個模式反而更為有

效。  

 

(vii)  至於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政策，運輸署明白這需要以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接駁服務作配合，故不會忽略其他

服務的發展。只有在新鐵路落成時，才會對重疊的服務

有所調整。就東北葵鐵路發展的建議，她會轉達運房局。 

 

(viii)  關於非專營巴士的發牌制度，相比已發出牌照的數目，

實際在市場上提供服務的車輛數目其實只達八成多。另

外，如有實際需要及證明，一輛非專營公共巴士可獲發

多於一項批註。該署亦留意到校巴營運環境及供應緊張

的情況，以及預計在雙非兒童的影響下， 2018 年前的

校巴需求會增加。就此，該署正探討紓緩校巴服務供不

應求的措施，包括放寬申請校巴批註的要求，並希望在

2015/16 學年前推出一些措施。至於將校巴車費納入學

生車船津貼計劃的建議，她會向教育局反映。  

 

(ix)  就專線小巴脫班情況，該署會先作實地調查，如屬實，

該署會發提醒信予小巴營辦商，責成其必須遵守規定的

班次時間表。如情況沒有改善，便會發警告信。再者，

該署可根據條例召開聆訊，聆訊結果甚至可吊銷營辦商

的牌照。此外，現時專線小巴的營運牌照有效期為三

年，該署會於牌照生效約一年半時進行中期檢討，如營

辦商的服務欠佳，該署可向其發出警告。營辦商如擬加

價，必須提交成本組合的數據，證明有加價的需要，才

會獲批。就車長不足情況，雖然有部分營辦商已改善車

長的薪酬，惟在營商環境及其他行業的競爭下，有些營

辦商卻未必有這個空間。不過，該署亦有積極協助小巴

業界尋求解決方法，包括協助業界舉辦招聘會、與懲教

署合作邀請更生人士投身行業、與服務少數族裔人士的

社福機構聯繫以邀請少數族裔人士加入業界等。  

 

(x) 現時已有營辦商在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提供實時巴士

到站時間的預報系統，同時亦設有小型屏幕，提供路面

情況的影像。由於系統涉及營運費用，巴士公司指出在

考慮是否擴展預報系統的使用範圍時，須小心衡量。  

 

(xi)  有關荔景山路及葵盛圍公共交通服務不足的情況，該署



                                             負責人 

   15  

已就此作多次實地視察，並會繼續與營運商商討增加服

務的需要。就會否考慮重新規劃葵盛圍的整體公共交通

服務配套以至路面設計的建議，現有的公共交通覆蓋大

致可滿足需求，故未必有需要重新規劃；而在個別專營

巴士 /專線小巴路線班次是否足夠的層面上，則可作進

一步檢視。  

 

(xii)  由於美孚公共交通交匯處的空間不足，難以擴展為轉乘

站。然而，該署亦認為美孚是設置轉乘站的合適地方，

並會繼續物色地方。該署亦計劃提高尖山隧道的使用

量，正研究改善轉乘設施，希望可於年尾完成。沙田區

的巴士重組計劃亦有增加行駛尖山隧道的巴士線。該署

亦會研究可否安排更多葵青區的巴士線行經該隧道。  

 

(xiii)  至於該署與房屋署的協調，她強調兩個部門一貫合作緊

密。就房屋署提出的每個住宅發展項目，該署均會就其

交通影響進行評估。增加住宅供應和巴士路線重組驟然

看來可能予人有落差的錯覺，其實住宅發展項目由規劃

至落成需多年時間，然而巴士路線重組計劃明年就推

行，時間上有所不同。她強調，即使交通服務有刪減，

若日後需求有所增加，該署亦會相應作出調整。  

 

(xiv)  專線小巴營辦商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才可參與二元長

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乘車計劃，包括妥善備存完整的核

數報告以向政府申領發還少收的車資、提升收費系統技

術、確保車輛不會在不同時段行走不同路線等細節安

排。該署正與專線小巴業界商討，並知悉有超過一百條

路線的營辦商已作好準備或正就有關安排作準備，故待

2015 年推出優惠計劃時，除了離島外，全港各區都應

有小巴路線可受惠。  

 

(xv)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按巴士的服務性質和功能，以

及行車里數制定車費等級表，訂明巴士路線可收取的最

高車費。實際上，巴士公司並沒有就絕大部分的路線收

取最高收費。至於可否按路線的終點站而統一車費的建

議，這需考慮路線的行車里數及服務性質和功能。她以

過海隧道巴士為例，由於其功能有別於其他只在同一區

域行駛的路線，為了更有效發揮前者的功用，以保持其

服務的穩定性，故兩者在經過隧道後一段路程的收費準

則便有所不同。就議員提出的例子，該署會加以檢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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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不一是否因上述情況所致，以及可否調整車費以疏

導另一條路線的乘客。  

 

(xvi)  運輸署正積極設立更多巴士優先的交通管理措施，當中

實施巴士專線的成效最大。該署正研究延長巴士專線的

可行性，希望不日就有結果。  

 

(xvii)  政府已按評審制度，陸續開展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

統和升降機系統的工程。當中大部分項目已完成初步技

術可行性研究，有些亦已開展勘測及初步設計的工作。

由於工程龐大，顧及在路政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進展

已不俗。  

 

(xviii)  大窩口港鐵站外的天橋加建雙扶手電梯工程需時五

年，這並非單指工程所需的時間，還包括工程的初步設

計、申請撥款工作等，該署會與路政署商討可否進一步

加快進度。  

 

(xix)  運輸署一直與警方密切聯繫，就違例泊車日增的情況加

強執法工作。至於一些有較多途人使用且違例泊車會影

響交通安全的地方，該署可進一步與警方商討執法的優

次。  

 

(xx)  就議員提出增設各項交通設施的建議，她以行人過路燈

為例，指出如果有過量的行人過路燈，行車時間會受影

響，繼而造成交通擠塞的情況。因此，在考慮設置這些

設施時必須取得平衡。就葵聯路的情況，該署已採取一

些措施以令車輛減速，亦加長部分欄杆，避免胡亂過馬

路的情況。至於有關個別地方的交通燈協調及行人過路

燈綠燈時間過短的情況，該署會逐一跟進。  

 

(xxi)  有關以擴闊行人路來解決店舖阻街對行人構成危險的

建議，她指這需要考慮會否因此而收窄行車道路，繼而

影響路面交通。再者，這亦不是治本的方法，因店舖或

隨行人路的擴闊而霸佔更多地方。  

 

(xxii)  該署知悉電單車及貨車停泊處供不應求的情況。該署現

正研究發展多層貨車停車場，惟其建築成本較高且所需

的面積亦較大。停泊在停車場的費用亦較高，故業界亦

須加以配合。該署亦會加強與警方的聯繫，就違例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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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執法。該署在尋找電單車停泊處時，由於居民會因

空氣及噪音問題而反對，故遇到一定的困難。就此，她

希望議員可協助說服居民接受，另亦請使用者合作，減

少對居民構成的滋擾。  

 

(xxiii)  對於在有較多違例泊車的地方劃設雙黃線的建議，她指

須考慮該處是否有實際需要預留停泊處，例如供貨車上

落貨、病人乘搭車輛等。  

 

(xxiv)  該署會跟進議員提出的多個迴旋處的交通情況。政府亦

有多項發展物流業的計劃，故該署會繼續檢視貨櫃碼頭

一帶的交通，完善配套設施。  

 

(xxv)  該署會繼續監察聯接街的交通安全情況，並會聽取議員

的意見，以及就會上未及回應的事宜作書面回覆。  

 

30. 周偉雄議員表示，葵盛圍只有一個小巴營辦商，其下有

7 條路線，據他理解，由於部分車輛是租用的，故未能提供一

個完整的核數報告，以致無法參與二元乘車計劃。他詢問該署

會否考慮以其他方法取代提交核數報告的要求，例如，於車內

安裝閉路電視監察收取費用時的情況。另外，為了善用資源，

車輛在不同時段行走不同路線是慣性做法。如果因上述原因而

不容許營辦商參與計劃，就是扼殺市民的權利。  

 

31. 林紹輝議員詢問署長會否親臨石籬邨，視察交通情況及

回應居民的訴求。  

 

32. 梁偉文議員詢問署長會否親臨視察青康路行人天橋 (編

號：NF125)的情況。另他指自 42A 號及 43 號巴士線重組後，

前者的班次實不足夠，請署長留意。  

 

33. 楊何蓓茵女士回應如下：  

 

(i) 就安裝閉路電視的建議，當局需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以核

實數據，但可向勞工及福利局反映。該署明白小巴營辦

商屬小本經營，故對其核數報告的要求已不會過緊。  

 

(ii)  該署會繼續留意石籬邨的交通情況，以紓緩擠塞情況。

她強調，推行或修改一些交通措施時，必須取得平衡。

她請議員理解，取得一個合適的平衡點需要時間加以探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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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另她本人已不時前往石籬邨一帶。  

 

(iii)  至於青康路行人天橋 (編號：NF125)的情況，她指天橋

下不宜設置行人過路處，原因如下：(a)天橋鄰近巴士站

及停車場出入口，如開闢行人過路處，會分別影響離站

的巴士及離開停車場的車輛； (b)青康路較寬闊，如安

裝行人過路燈，便需要較長的綠燈時間，這會令車輛停

頓的時間過長；及 (c)離該處不遠的地方已設有另一個行

人過路處，再加設一個的話，車輛便須頻頻停頓。  

 

(主席暫時離開會議室，由副主席代為主持會議。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到訪葵青區議會  

 

34. 代主席歡迎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博士及助

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沈振雄先生出席會議。  

 

35. 沈振雄先生以投影片介紹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的

工作。  

 

36. 梁耀忠議員的意見如下：  

 

(i) 日前有報導指美國發現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體有害，較早

前，基因改造木瓜也曾在香港惹起廣泛爭議。他詢問該

署在這方面的政策為何。  

 

(ii)  政府不斷將農地改為住宅及作基建發展，例如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這對農業發展影響甚大。他詢問該署在這方

面的角色，以及其是否同意政府在這方面的取向。  

 

37. 林立志議員的意見如下：  

 

(i) 他詢問郊野公園的定義和評估某幅土地是否適宜指定

為郊野公園的準則為何；另可否將一些非郊野公園用地

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以改善這些地方的管理。他以青

衣自然徑為例，該處現時並不屬郊野公園範圍，故由民

政處、食環署等多個部門管理。惟該等部門並沒有太多

資源管理及改善該處的設施。因此，他建議將其納入郊

野公園範圍，相信由漁護署接管後，將可獲較多資源，

亦可確保不會因其他發展而出現收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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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外地進口的農產品曾出現重金屬、農藥超標的情況，令

市民擔心。他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並鼓勵農業發展。  

 

38. 林紹輝議員的意見如下：  

 

(i) 他讚賞該署在處理郊野公園及行山徑事宜時的工作效

率。  

 

(ii)  由石梨貝水塘往金山郊野公園的其中一段路，其傾斜幅

度大，經常出現落葉堵塞坑渠的情況，以致天雨時未能

適時疏導雨水，影響行山市民的安全。因此，他請該署

定期清理該處的落葉。  

 

(iii)  現時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前往西貢東壩地質公園，市民

只可步行或乘搭計程車前往。有不少行山人士希望可增

設交通配套。  

 

39. 梁國華議員表示，石梨貝水塘一帶經常有野猴出沒，並

不時走入石籬邨，他詢問這是否因野外食物不足所致。另他指

野猴糞便影響環境衞生。  

 

40. 李志強議員的意見如下：  

 

(i) 現時經常出現虐待動物的事件。即使警方拘捕涉案者，

惟懲罰似乎未夠嚴厲。因此，他建議設立動物警察，以

加強有關方面的執法。日前，他曾探訪寵物遺棄中心，

這些志願團體缺乏資源，營運艱難，被遺棄寵物的棲息

環境惡劣。因此，他建議政府考慮將處理遺棄寵物收歸

其管理。  

 

(ii)  該署現時有為寵物提供一些疫苗注射服務，他建議加強

這方面的服務，增加服務站及提供更完善的獸醫服務。

因為私營服務昂貴，有市民寧可選擇不去求醫，令寵物

最終病死。  

 

41. 黃耀聰議員表示，石梨貝一帶野猴已逐步擴散至荔瑤、

荔景、祖堯邨一帶，令居民擔心。他詢問該署管理野猴的措施

為何。  

42. 梁子穎議員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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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市民經常遺留不可循環再用的物品在郊野公園，破壞環

境，故他建議該署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  

 

(ii)  市民經常就郊野公園行車路出現落葉囤積的情況作出

投訴，尤其是金山郊野公園連接安蔭邨的道路。市民指

該路段清理欠妥善，並建議該署加強巡邏及清理。  

 

(iii)  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單車徑數量不足且遠離民居，故請該

署加以研究改善。  

 

(iv)  自農地逐步減少，農民開始將牛隻放逐。他詢問有關處

理流浪牛的措施為何。  

 

43. 盧慧蘭議員的意見如下：  

 

(i) 她詢問為何在大時大節時，特別多野猴走入民居。  

 

(ii)  為了減少主人因此而遺棄寵物的情況，她建議寵物店出

售寵物時，必須先確認購買者的家居適合飼養寵物。  

 

44. 梁錦威議員表示，香港的農業仍具重要性。然而，當與

其他發展比較時，例如高鐵及新界東北發展，農業總會被放在

最次要的位置。他詢問該署對香港農業的長遠發展政策為何，

另就新界東北發展，該署如何保護那裏現有的農民。  

 

45. 梁肇輝博士回應如下：  

 

(i) 基因改造食物屬食環署的管轄範圍，基因改造生物釋出

對環境的影響則是該署工作。考慮到大部分本地生產及

進口木瓜均屬基因改造，故在《基因改造生物 (管制釋

出 )條例》下，基因改造木瓜獲得豁免。然而，該署會

檢討及監察種植時對環境有否造成不良影響。立法會當

年亦已就此作詳細討論。  

 

(ii)  推動本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該署的工作之一。長遠而

言，與漁業一樣，農業在香港仍有存在的空間，雖然現

時本地種植的農產品只佔本地總銷耗量的 1 至 2%。農

友認為現時該署提供的支援已經不錯，惟農地供應是一

個關注。就政府的發展計劃，如果會影響農地，該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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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透過規劃以避免或減少對農地的影響。但如果

無可避免，則會建議政府尋求其他方法，以新界東北發

展為例，政府會盡量物色其他地方作耕種用途。  

 

(iii)  有關將一些現時由其他部門管理的地方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的意見，他指不同的規管模式有不同的好處，但由

於該署的資源亦有限，即使將這些地方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亦未必可投放更多資源。該署有既定準則，評估土

地是否適宜被指定為郊野公園，例如生態價值、景觀、

保育價值、面積、是否在現有郊野公園範圍附近等。  

 

(iv)  該署會跟進林紹輝議員提及落葉搗塞坑渠的情況。  

 

(v) 現時前往東霸地質公園的道路並非供公眾人士使用的

正式道路，而是供水務署職員維修水塘之用。現時市民

可乘搭計程車及小巴前往該處。另外，如團體擬安排旅

遊巴前往該處，亦可向相關部門預先提出申請。如要將

該段道路發展為供公眾人士使用的正式道路，便須擴闊

路面，但這無疑會對周圍環境構成影響，故認為不合適

進行有關工程。  

 

(vi)  就野猴糞便在郊野公園範圍內造成環境衞生問題，該署

會加以跟進。如議員有具體受影響的位置，可向該署提

出。在一般情況下，野猴在郊野的樹林範圍內基本上沒

有覓食的問題。惟因季節性情況，樹林內在某些時間可

能沒有足夠食物，野猴因而會走入民居覓食。另在傳統

節日如清明節時，因拜祭而留有大量食物殘渣，故吸引

野猴聚集搜尋食物。該署主要循兩方面處理野猴問題。

首先，就短期措施，當收到市民的投訴後，該署會委派

職員到場視察，了解進入民居野猴的數量及其原因，如

有需要，則會安排捕捉行動。如果野猴沒有攻擊性或疾

病，便會把牠們放回合適的野外地方。至於長期措施，

該署於 2007 年起開始推行野猴絕育放回計劃，即主動

捕捉野猴，替牠們施行絕育手術後放回野外。全港野猴

的數目，已由計劃推行前約 2 500 隻減至現時約 1 900

多隻。  

 

(vii)  有關打擊虐待動物及遺棄動物的措施，《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條例》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 20 萬元，懲

罰算是世界最重的地方之一。他同意宣傳教育亦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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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故該署已在這方面工作投放不少資源，包括透過不

同途徑宣揚主人應對寵物負責任、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

購買寵物、不要遺棄寵物等訊息。市民如欲棄掉動物，

可交由該署或愛護動物組織處理。就遺棄寵物的處理，

如果合適，該署會轉送一些動物福利機構安排市民領

養，否則會進行人道毀滅。遺棄動物的情況近年已減少。 

 

(viii)  該署只會提供基本的獸醫服務，包括預防狂犬病疫苗注

射。至於其他的服務，該署則認為應由主人自行負責。 

 

(ix)  有關保護郊野公園的宣傳教育工作，過往該署會呼籲市

民將帶來的垃圾妥善棄置。現時，則轉為請市民盡量自

行帶走帶來的垃圾，以及使用可循環再用的物資。該署

亦加強在郊野公園內的食水供應設施，以便市民補充食

水。  

 

(x) 該署會與越野單車組織就單車徑的設計及物色地方作

發展的事宜商討。如果物色到合適地方，該署會加以跟

進。  

 

(xi)  全港現時約有 1 200 隻流浪牛，主要分佈於西貢及大嶼

山，部分棲身於錦田。處理流浪牛的方法與野猴的大致

相同。短期措施而言，當收到舉報後，該署會派員作即

時驅趕或捕捉。如牛隻有健康問題，便會帶回打鼓嶺行

動中心作進一步跟進。長遠而言，該署兩年前開始推行

流浪牛捕捉、絕育、放回計劃，以長遠控制牛隻數目。

計劃推行至今，該署已為超過 100 隻流浪施行絕育手

術。  

 

(xii)  該署一直透過宣傳教育工作，提醒市民在購買寵物前，

應仔細衡量自己的能力、家居環境等因素。部分宣傳教

育工作是聯同售賣寵物的商舖進行的。  

 

(xiii)  政府將於明年就香港整體農業發展政策作公眾諮詢。  

 

(主席返回會議室主持餘下會議。 )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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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議：“葵青區議會要求政府改善大窩口大廈街宏華大廈的店

舖阻街，與及該大廈旁的橫巷地面凹凸不平、垃圾堆積的問

題。”                                            

(由黃炳權議員動議，許祺祥議員和議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0、 50a、50b、 50c 及 50d/2014 號 ) 

 

46. 黃炳權議員表示，題述事宜涉及七個政府部門，雖然各

部門曾於不同場合回應，惟情況仍沒有改善，故提出這個議

題。就各部門的工作及回應，他提出下列意見：  

 

(i) 他感謝路政署迅速作出跟進工作，包括維修受損路面及

為地面去水渠加設渠蓋。他指該署可重鋪環保磚，以及

改善照明及燈柱的位置，以配合行人路的路面情況。  

 

(ii)  申訴專員公署 (公署 )日前就政府對店舖阻街的規管及

執法行動發表調查報告，報告指民政事務處的職責包括

訂出阻街問題嚴重的黑點、統籌聯合行動、進行宣傳教

育工作及與商戶代表開會。從葵青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

的回覆，可見民政處並沒有積極履行其職責。  

 

(iii)  (食環署 )就店舖阻街問題擔當最重要

的角色。其回覆文件指於六月至八月期間只就店舖違例

擺放貨物造成阻礙的情況提出 6 宗拘控，他推算該署並

沒有充公有關貨物。由於票控次數及罰款額不多，這起

不了阻嚇作用。另外，公署在報告內指，如果食環署積

極採取執法行動，問題應得到妥善解決。  

 

(iv)  他感謝荃灣葵青地政處 (地政處 )旋即拆除非法設置於

該處的地台及混凝土裝置，以及多次到現場視察情況。 

 

(v) 屋宇署於六月十日社區事務委員會的回覆文件指會跟

進有關店舖裝設收放式簷篷一事，他希望該署交代進

展。  

 

(vi)  運輸署於六月十日社區事務委員會的回覆文件指大窩

口大廈街宏華大廈地下的行人路闊度約為 2.2 米，非法

貨品阻塞了約 0.5 米行人道；但他表示實際的情況卻有

1 米。運輸署有職責確保行人道暢通無阻。  

 

(vii)  警務署於社區事務委員會的補充文件中指出，於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期間，共接獲 5 次大廈街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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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街的投訴，惟只作出兩次忠告及口頭警告。另與食環

署於大廈街共進行 10 次聯合行動，惟亦只作出一次口

頭警告。警務處其實設有特別隊伍打擊阻街問題，故其

在這方面的工作應更為主動。  

 

47. 黃建華先生回應如下：  

 

(i) 葵涌分區一直關注大窩口大廈街一帶店舖阻街的問

題，亦不時與食環署進行聯合行動，加強巡查及執法。

除此之外，並向大廈街一帶的店舖及食肆派發傳單，提

醒他們妥善擺放貨物，避免對行人及居民造成不便。  

 

(ii)  在 2014 年首 8 個月，葵涌分區共接獲 35 宗有關大廈街

店舖阻街的投訴，主要關於有貨物放置於行人路而造成

阻塞，而警方亦已向有關店舖負責人發出口頭勸諭。另

外，葵涌分區與食環署於今年首 8 個月於大廈街進行

50 次聯合行動，總共作出 9 次檢控。經過多次巡查及

執法，情況已大有改善。  

 

(iii)  警方會繼續密切留意大廈街的問題，因應情況而加強執

法力度。此外，亦會在宣傳、教育及執法方面處理問題，

葵涌分區將繼續與相關政府部門緊密合作，採取聯合行

動。  

 

48. 梁祖明先生回應，該署會檢視大廈街後巷的使用情況，

再決定是否重鋪環保磚。另外，該署將於九月到場視察，研究

可否將燈柱搬遷到轉角位置。如果可行，將一併處理照明問題。 

 

49. 歐麗萍女士及胡天祐先生表示，地政處及民政處的回應

已詳列在文件上，沒有補充。  

 

50. 鄭偉傑先生補充，自收到議員提出的個案後，該署已加

強在大廈街一帶處理店舖阻街及垃圾堆積的工作。另亦已於六

月進行特別行動，發出警告信予相關店舖，並不時巡視該處的

情況。至今情況已有改善，但該署明白尚有進步空間。  

 

51. 許祺祥議員表示，他與黃柄權議員於當天上午到場視

察，發現該處店舖阻街及垃圾堆積情況仍然十分嚴重。另外，

亦出現車輛違例停泊的情況，阻礙行人的視線。他指該處一帶

是交通黑點，意外頻頻。然而，除了路政署表示尚有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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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外，其他部門似乎覺得問題已解決。因此，他質疑各部

門的工作，並敦促他們正視問題。  

 

52. 主席表示，他已檢閱議員當天上午到場視察所拍的照

片，並指出如果有關部門積極採取執法行動，問題應得到改善。 

 

53. 黃炳權議員重申，如要解決，必須加強執法。公署在報

告內已就此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指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應委

派一個部門為主導部門，統籌各部門的執法行動。長遠而言，

應考慮設立聯合辦事處處理店舖阻街問題。另外，他引述報告

內一個個案，「雖然店舖阻街的問題於多區廣泛存在，但本署

亦留意到，在某些傳統『黑點』，例如灣仔寶靈頓道及石水渠

街一帶，店舖阻街的情況近來有明顯改善…據本署了解，食環

署在該區調整了執法策略，新的執法方式是持續地以突擊行動

為主。若發現違例阻街的情況，執法人員會即時拘控違例者非

法販賣，並檢走阻街的貨物，而不再給予警告，彰顯了執法部

門的決心，成效立竿見影…」他稱這正闡述處理問題的方法。  

 

54. 主席宣布徐曉杰議員授權羅競成副主席代其於會上進

行投票，麥美娟議員授權劉美璐議員代其於會上進行投票。  

 

55. 主席宣布就動議進行表決，結果 19 票贊成，沒有反對

及棄權，區議會通過動議。  

 

要求警方正視區議員遭刑事恐嚇事宜  

(由徐生雄議員、周奕希議員、黃炳權議員、許祺祥議員、吳劍

昇議員、尹兆堅議員、林紹輝議員、梁國華議員、林立志議員、

梁耀忠議員、梁志成議員、黃潤達議員、梁錦威議員、周偉雄

議員提出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1/2014 號 ) 

 

56. 林立志議員表示，有區議員的辦事處於六月遭他人潑淋

紅油。另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亦不時發生滋擾或刑事毀

壞情況。然而，大部分個案最終都不了了之。他指警方可加強

巡邏及執法和與議員的聯繫。  

 

57. 黃建華先生回應如下：  

 

(i) 2014 年首 7 個月期間，葵青警區涉及區議員的案件共

有 15 宗，較去年同期上升 10 宗。 15 宗案件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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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宗涉及橫額及海報，包括有 12 宗刑事毀壞、一宗縱

火及一宗盜竊，其餘一宗則為區議員辦事處被潑淋紅

油。警區已偵破其中七宗案件，破案率為 46.7%。  

 

(ii)  該 14 宗涉及橫額及海報的案件中，共有 29 張橫額及

28 一張海報被偷去。

警區已偵破其中七宗案件，並合共拘捕七名人士。犯案

動機出於犯案人因一時氣憤、心情不佳或醉酒引致。  

 

(iii)  2013 年及 2014 年分別發生一宗葵青區議員辦事處遭潑

淋紅油案件。該兩宗案件發生於 2013 年 1 月及 2014 年

6 月，分別位於葵涌區及青衣區。警方已完成兩宗案件

的調查，犯案動機未明，事件中暫未有人被捕。另有一

宗刑事恐嚇案件發生於 2013 年 11 月，一名葵青區區議

員於荃灣家中收到恐嚇電話；案件已交由荃灣警區反黑

組跟進，調查後拘捕了兩名男子。以上三宗案件並沒有

證據顯示涉及政治動機或與報復有關。  

 

(iv)  警方高度重視這類案件，而大部分案件經警方詳細調查

後，相信主要原因為犯案人一時衝動或醉酒引起，當中

並無涉及政治因素或報復情況。另外，警方會因應案件

性質，將案件交由區刑事調查隊跟進。特殊情況下，例

如涉及同一名區議員的橫額及海報多次被破壞，或同一

名區議員多次受滋擾，案件會交由區重案組作合併調

查。  

 

(v) 警方會派員加強於高危地點巡邏，而警民關係組人員亦

會與有關區議員保持緊密聯絡，告知相關案件的調查進

度及提供協助。  

 

(vi)  警方多謝葵青區議會一直以來的支持和協助，使警方得

以在區內進行有效的警務工作。在警民合作下，共同為

葵青區建立一個安穩及和諧的社區。  

 

(iv)  林立志議員同意有部分案件的犯案動機是出於犯案人

一時氣憤、心情不佳或醉酒引致。但一些較為嚴重的案

件，如刑事恐嚇或潑淋紅油，當中可能涉及利益關係，

故警方應深入調查。  

58. 李志強議員表示他曾多次遭人毀壞橫額，亦同意是因犯

案人一時意氣所致。另外，他指報案的程序繁複且費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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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可加以簡化。  

 

59. 林紹輝議員表示警方已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功夫。然而，

他認為警方仍須加強收集情報，以了解當中的原因，令議員處

理地區事務時更暢順。  

 

60. 黃耀聰議員表示亦曾遭他人毀壞橫額，並稱讚警方能迅

速破案。他理解警方須詳細調查案件以了解背後動機，故即使

相關程序繁複且費時，他亦會予以配合。他藉此表示，即使議

員持不同的意見，市民亦不應以暴力行動發洩。  

 

61. 張慧晶議員同意報案的程序繁複且費時，故現會透過與

警民關係組聯絡去處理一些簡單案件，並藉此讚賞青衣警民關

係組人員。  

 

62. 黃建華先生回應如下：  

 

(i) 他重申警方十分重視這類案件，且不會排除任何犯案原

因。在進行調查時，警方會詢問議員相關細節，目的是

希望可以多角度及全方位作深入調查。  

 

(ii)  2014 年首 7 個月期間，就刑事毀壞案件而言，一般案

件的破案率為 37%，而涉及區議員的則為 46.7%。另

2013 年同期，一般案件的破案率為 24%，而涉及區議

員的則為 50%。這些數據可反映警方高度重視這類案

件。  

 

63. 許祺祥議員表示，議員提出這個議題，並非針對毀壞橫

額案件，而是考慮到涉及議員的刑事毀壞已升級至恐嚇及潑淋

紅油情況，這些情況會引起辦事處職員及市民的恐慌。他請警

方加以留意。  

 

64. 主席表示，葵青區的罪案數字已較其他區低，惟警方亦

應正視區議員遭刑事恐嚇的事宜。  

 

資料文件  

 

二零一四 /一五年度葵青區議會非公務員合約職員薪酬調整  

(由葵青民政事務處提出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2/201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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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議員省覽上述文件。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葵青區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  

(由葵青民政事務處提出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3/2014號 ) 

 

66. 議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青區分區委員會報告  

(由葵青民政事務處提出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4/2014 號 ) 

 

67. 議員省覽上述文件。  

 

二零一四年六月及七月治安簡報  

(由香港警務處提出 )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5/2014 號 ) 

 

68. 黃炳權議員表示，葵青區的整體治安相當理想，他詢問

警方將如何進一步降低罪案率。  

 

69. 黃建華先生回應指，警方會繼續努力，並希望未來仍能

得到社區及議員的支持及配合，共同撲滅罪行。  

 

報告事項  

 

葵青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報告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6/2014 號 ) 

 

70. 議員省覽上述文件。  

 

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施工作小組工作報告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7/2014 號 ) 

 

71. 議員省覽上述文件。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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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下午

二時三十分舉行。  

 

 

本會議記錄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獲葵青區議會通過。  

 

 

 

 

主席方平議員 ,  BBS, JP   秘書梁啟新先生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